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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与道分别是基督教和道教的最重要、最

基本的范畴，认识和理解这两种宗教最根本的就

是要认识和理解这两个范畴；同样要真正认识和

理解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关系，也必须对这两个范

畴之间的关系有所把握。本文尝试对这两个范畴

的同异进行初步的比较，并通过这种比较来阐释

基督教和道教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基督教文化与中

国文化之间的关系。

一、上帝与道的相同点

根据笔者的考察，基督教的上帝和道教的道

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同点：

（一）存在普遍性

不管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道教的道，都是具

有绝对普遍性的存在，是无始无终、无边无际的

存在，是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的存在。对基督教

来说，上帝是绝对普遍的存在，他在天地万物产

生之前 就 存 在，在 天 地 万 物 之 后 也 还 会 继 续 存

在，他存在于宇宙的每个角落以及每个事物的产

生发展过程之中，一句话，每个事物及其存在变

化的过 程 都 无 不 体 现 上 帝 的 存 在 和 意 志。正 如

《圣经》称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首

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；我是初，我是终。” （《圣经

·启示录》２２：１３）上帝的存在超越了所有的时

间和空间，他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，一切事物都

因他而产生、存在、变化，没有事物能脱离他而

产生存在。而对道教来说，“道无所不在”①，其

存在也是绝对的，它无始无终，无边无际；同时

又存在 于 宇 宙 的 所 有 地 方，至 大 无 外，至 小 无

内。天地万物都由道化生，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

也都由道决定，没有任何事物能离道而生，背道

而成，宇宙万物都受道的制约。《太平经》便强

调：“六极之中，无道不能变 化。元 气 行 道，以

生万物，天地大小，无不由道生也。”②

（二）能力无限性

在能力特性上，基督教的上帝和道教的道也

是相同的，都强调具有作用能力上的无限性。基

督教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，是

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存在，他 “独一全智”（《圣

经·罗马书》１６：２７），“凡事都知道”（《圣经·

约翰福音》１６：３０），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上帝

凡事都能”（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１９：２６）。天地

万物、人间万事都由他创造，也都在他的意志之

中，受他的控制，没有一件能超越他的意志，摆

脱他的掌控。道教则认为道能化生万物，长养万

物，运行万物，控制万物，是一切事物产生、存

在和 变 化 的 根 本 力 量。正 如 《清 静 经》所 云：

“大道无 形，生 育 天 地；大 道 无 情，运 行 日 月；

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”③ 自然界山川大地、河流

海洋、花草树木、虫兽鱼鸟等的千变万化，人的

生老病死的规律，家庭事业的兴衰，社会政治经



济发展，文化教育的进步，无不是道的产物，无

不受道的制约和影响。

（三）决定万物性

基督教将上帝、道教将道看成了万事万物产

生存在的决定者，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力量。

基督教认为，上 帝 是 造 物 主， “无 论 是 天 上 的、

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 的，或 是 有 位 的、

主治的、执 政 的、掌 权 的，一 概 都 是 藉 着 他 造

的，又是为 他 造 的” （《圣 经·歌 罗 西 书》１：

１６）。包括 人 在 内 的 一 切 事 物 都 是 上 帝 的 作 品，

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也都由上帝决定，都可以归

结为上帝的意志，“靠他而立”（《圣经·歌罗西

书》１：１７）。上帝是事物产生存在的最根本的原

因和动力，是 “第一因”、“第一推动力”。同样，

道教也认为 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

物”④，道 为 “天 下 万 事 之 本”⑤，天 地 万 物 都 是

由道化生的，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是由道决定

的，由道推动的，道是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

本原因、根本动力。金长筌子 《洞渊集》有 云：

“道者，天地之父母，万物之灵枢，阴阳之纲纪，

五行八卦之璇玑。”⑥

（四）事物本然性

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上帝和道创造和 决 定 的，

所以基督教和道教都认为天地万物的本然状态就

是上帝和道的本性在事物上的表现，即上帝之性

和道性 的 表 现。基 督 教 认 为，世 间 万 物 各 有 其

性，它们是上帝在不同的时期，根据不同的目的

创造出来的， “万 物 是 籍 着 他 造 的；凡 被 造 的，

没有一样不是籍着他造的”（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

１：３）。万物千差万别 的 特 性 都 是 上 帝 的 特 意 安

排。其不同的运动变化和功能特性也都是上帝意

志的体现，所以对每个事物来说，其天然的状态

所反映的就是上帝的本意和本性。道教也将自然

性看成是 道 的 根 本 性 质。 《道 德 经》说：“人 法

地，地法天，天 法 道，道 法 自 然。”⑦ 《西 升 经》

更称：“自 然 者，道 之 根 本 也。”⑧ 可 见，道 的 根

本特性就是自然性，所以对天地万物来说，其自

然的、天然的存在状态就是真正反映其事物道性

的状态，而人为改变的状态则不是事物道性的自

然状态，因而也是违背道性的状态，所以道教要

求人们自然无为。

根据以上 基 督 教 上 帝 与 道 教 道 的 同 一 性 比

较，我们可以在基督教和道教之间得到以下三个

重要的结论：

第一，基督教与道教比之中国的佛教和儒教

具有更多的一致性。

根据上帝与道这两个基督教与道教的最重要

的范畴所表现出的同一性，我们无疑可以看到基

督教与道教在许多方面的内在相同点。比如它们

都是将一个绝对无形的对象作为最高的信仰和崇

拜对象，把 它 看 作 是 天 地 万 物 的 创 造 者 和 决 定

者，只不过基督教的这个对象是上帝，道教的这

个对象是道而已。而佛教主张缘起性空，崇拜智

慧，反对物质、灵魂实有的观念，更否定作为万

物创造者、决定者的神存在。儒教信仰的对象则

或是载于祀典的自然神、祖先神，或是神格化的

圣人，其功能更旨在神道设教与伦理教化，而并

非肯定宗教自身的神圣性维度，与基督教的观念

迥异。

第二，基 督 教 与 道 教 都 更 强 调 事 物 的 自 然

性，反对人为造作。

因为基督教和道教都将天地万物看成是上帝

和道的产物，而它们又都把上帝和道看作是最高

的价值，所以它们必然要求维护上帝和道所创造

的作品的本来面目，反对任何对上帝和道的作品

的改变，因为这不仅是对自然物的破坏，更是对

上帝和道的不敬，是不应该的。事实上，在基督

教中，人类信仰、崇拜上帝，也就意味着人类负

有管理好上帝创造之物的义务，不能任意改变自

然的状态。人与其他受造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

约关系，如 《圣经》称：“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

头立约，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。” （《圣经·

约伯记》５：２３）对道教来说，道法自 然，天 地

万物的自然状态就是道的状态，所以尊道、行道

就是要遵照事物的自然本性和规律来行事，不能

人为主观地妄做、妄为。正如 《庄子》（《南华真

经》）所言， “道 者 万 物 之 所 由 也，庶 物 失 之 者

死，得之 者 生，为 事 逆 之 则 败，顺 之 则 成”⑨。

总之，基督教和道教都强调按事物本身的规律即

上帝的安排和道的本性做事，反对人为主观的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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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、妄为。西方绿色和平组织环保活动的深层思

想基础恐怕正是基督教的这种观念，而中国环境

保护的 思 想 资 源 恐 怕 也 需 要 在 道 家、道 教 中

寻找。

第 三，基 督 教 和 道 教 都 蕴 涵 着 普 遍 爱 的

精神。

由于基督教和道教都将天地万物看成是上帝

和道的创造物，自然也都会把世界上的各种自然

事物尤其是像人这种上帝和道特别创造或化生的

事物，看成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和道性的体现；既

然是上帝意志和道性的体现，当然就必须无条件

地予以尊重。同时，在基督教和道教中，爱上帝

自然也必须爱上帝的创造物，爱道也必须体现在

爱道的化生物，由此，对整个人类的爱乃至对生

物和自然万物的爱也就是题中之意了。这自然也

就有了普遍爱的精神。故而基督教不仅将 “爱人

如己”视为最基本的伦理准则，亦强调上帝其他

受造物的内在价值，正如 《启示录》称 “地与海

并树木，你们 不 可 伤 害” （《圣 经·启 示 录》７：

３），上帝对于人民、牲畜也 “都救护”（《圣经·

诗篇》３６：６）。对道教而言， 《道藏》首经 《度

人经》所谓 “齐 同 慈 爱”⑩ 的 道 德 观 不 仅 指 涉 人

类，也包括动物乃至自然界其他事物，《太上感

应篇》便称 “昆虫草木尤不可伤”瑏瑡，《老君说一

百八十戒》亦以宗教戒律的形式确立了人类对于

自然界动植物的道德义务。

二、上帝与道的不同点

基督教的上帝和道教的道虽然在一些基本的

性质上 具 有 同 一 性，但 它 们 毕 竟 是 两 种 不 同 文

化、不同宗教的范畴，所以它们之间也存在许多

不同的性质，其不同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一些：

首先，在存在特性上，上帝与道是有所不同

的，基督教的上帝是一种明显的人格化存在，而

道教的道则更倾向于一种非人格化的存在。在基

督教中，人们往往把上帝理解为主、父等人格化

的存在者，虽然基督教明确指出上帝超越形象，

但至少在人们的理解中事实上是按有意志的人格

化对象来理解的，尽管上帝具有三种位格。而在

道教中，人们几乎看不到将道理解为一种人格化

对象的情况，正如成玄英疏 《道德经》云：“道

不离物，物不离道。道外无物，物外无道。”瑏瑢 道

教一般是把道理解为一种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、

无形无象、巨大无比的力量和作用，或者通过作

为道的体悟者、实践者的神仙来理解道的存在和

作用。《庄子》便认为道 “无为无形”瑏瑣 而 “神鬼

神帝，生 天 生 地”瑏瑤，吴 筠 《玄 纲 论》亦 强 调：

“天地、人物、灵、鬼 道，非 道 无 以 生，非 德 无

以成。”瑏瑥 道教中的人格神虽然是体道得道、与道

合一之人，却并不直接等同于道。

其次，在表现特性上，基督教的上帝与道教

的道也是不同的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直接的无象

性，而道教的道则具有间接的有象性。在基督教

中，没有任何地方描述到完整的上帝形象，“从

来没 有 人 看 见 上 帝” （《圣 经·约 翰 福 音》１：

１８），十诫中明确宣称不可雕刻偶像，所以教堂

中也都没有上帝的画像和塑像。在基督教中，能

直接表现上帝形象性的只有基督一个，但他却是

从反面的受难形象，而不是从正面的无限特性来

表现的，即主要是从道德精神而不是从上帝能力

来表现的形象。事实上，上帝作为无限绝对的存

在是超越任何有限的形象的，如果上帝以某种有

形的形式出现，就必然损害其无限绝对的性质，

所以他也是不能用形象来表现的。但在道教中，

虽然道是无形无象的，但作为道的化身或实践者

的神仙则是具有形象的，实际上，道教也正是通

过形象化的神仙及其存在特性和生活实践来展现

道的性质和作用的。这种道与神仙的同一性在三

清尊神 （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道德天尊）的描

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，而至迟北魏太武帝时，道

教已开始雕刻天尊神像并加供养。由此，也就使

道具有了间接的形象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教

上帝和道教的道的奇妙矛盾之处。在基督教中人

们心中理解的上帝是形象化的，但在现实表现上

则是超越形象的；而道教的道在人们心中的理解

是超越 形 象 的，但 在 现 实 的 表 现 中 则 又 是 形 象

化的。

第三，在本原特性上，基督教的上帝与道教

的道也有明显的不同，基督教的上帝反映的是人

格力量的创生性和决定性，而道教的道所表现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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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的则是事物的自然发生性和规律性。基督教强

调上 帝 “掌 管 世 界”，是 “最 高 的 君 王” （《圣

经·诗篇》９７、９８），一切事物都是由上 帝 创 造

和控制，这就像统治者之于臣民一样；而道教则

认为天地万物顺道而生，因道而成，受 道 制 约，

悖道、离道则不生、不成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

谈到它们的作用时，基督教主张的是上帝对事物

创生、发展的力量推动；而道教则继承老子 “无

为而 治”的 学 说，强 调 道 对 事 物 生 成 的 自 然 引

导。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基督教文化为什么具有

更明显的积极主动精神，而道教文化则更倾向自

然顺应内涵的原因了。因为上帝是人格化的，给

人一种力量感，它似乎能催人奋进；而道则是非

人格化的，人们无法获得力量感，所以只能根据

对道的体悟来顺道而为。

第四，在与人性的联系上，基督教的上帝与

道教的道也有很大的不同，基督教只强调灵魂与

上帝的相通性，而道教则主张形气神皆合道。在

对人的认识中，基督教认为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统

一，但只有灵魂是内在的，与上帝具有 同 一 性，

而肉体则是外在的，软弱的，甚至是邪恶的，与

上帝的意志是背离的。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

体是无益的”（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６：６３），人的

原罪的产生就是因为肉体欲望存在的原因。道教

则不一样，它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形气神的统一，

一个人 要 生 活，不 仅 需 要 神，而 且 也 需 要 气 和

形，吴筠 《神仙可学论》强调：“夫形气者为性

之府，形气败则性无所存。”瑏瑦 所以人之道不离形

气神，只有形气神具备，并按形气神的特性和规

律生活，才是真正的符合人道的存在状态。所以

对人来说，形气神都是合道的，不存在高低贵贱

的问题，其区别仅仅是作用功能不同而已。

第五，在价值特性上，基督教的上帝与道教

的道也 不 相 同，基 督 教 的 上 帝 具 有 价 值 的 绝 对

性，而道教的道所具有的价值更倾向于一种相对

性。在基督教中，上帝的价值是绝对的，“至善、

至能、无所不能、至仁、至义、至隐、无往而不

在，至美、至坚、至定、但又无从执持，不变而

变化一 切，无 新 无 故 而 更 新 一 切”瑏瑧，上 帝 的 意

志就是最高的价值，而且上帝创造的一切都具有

正面积 极 的 意 义。这 一 点 在 道 德 价 值 上 尤 为 明

显，上帝是至善无恶的代表。至于因恶的存在所

导致的上帝全能与上帝全善二命题间的悖论，基

督教神学家则通过自由意志或神义论等路径加以

辩护，试图 阐 明 恶 的 存 在 与 上 帝 的 至 善 并 不 矛

盾。但在道教中，道的价值却具有相对性，道所

化生的万事万物其价值也因物而不同，而且往往

体现为一物对他物的价值，而不是绝对的价值。

正如 《抱朴子内篇》称：“天道无为，任物自然，

无亲无疏，无彼无此也。”瑏瑨 在道德价值上，道所

产生的事物无所谓善恶。如果要强行界定善恶，

进行价值判断，那也只能说合道的是善的，不合

道的是恶的，但是否合道又是根据每一事物自身

来决定的。所以总地说来，道具有价值的相对性

或中立 性，而 不 似 基 督 教 中 的 上 帝 那 样 具 有 绝

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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